












乙

  ，

学在行公，会示构工体日
第三阶段出具报告： 评估报告公示期

满无异议， 乙方需在

2个工作日 内向 甲方提交评估报告。

2、 正式版评估报告的提交方式： 评估报告的电子版及纸
质版，纸质版评估报告通过邮寄方式送达

甲方。

八、 评估服务费

1、 根据《那托克旗(环鸟海周边区域)非煤矿山资源整合

区块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 ESZCEQS-G-F-250082 包1》 中

标通知书，费用为¥2110000元 (人民币大写： 贰佰壹拾壹万元

整) , 前述评估费用含增值税 (6%) 。

2、 本合同签订生效后，分 两个阶段支付服务费 。

第一阶段： 2025年12月31日前，按照实际工作进度支付第

一期款项 ；

3、 甲方付款前，应由乙方提供符合税法的有效发票，甲
方自收到乙方提供的上述发票后支付评估费用。 否则，甲方有
权拒付且无需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。乙方提供发票的行为
是主要义务， 非附随义务。
4、 若评估范围或评估基准日发生变化，甲方、 乙方双

第二阶段： 2026年6月30日前，项目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
格，达到付款条件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合同金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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